附件1：

[bookmark: _GoBack]2016年昌吉州环境执法大练兵实施方案

为推进昌吉州环境执法队伍建设，进一步提高环境执法水平，根据自治区环保厅《关于开展2016年自治区环境执法大练兵的通知》要求，我局决定于2016年9月至11月在全州开展环境执法大练兵活动，具体实施方案如下：
一、大练兵目的
（一）严格环境执法，依法查处各类环境违法行为，坚决维护各族群众环境权益，加强民族团结，深入推进“花儿昌吉”建设。
（二）加强全州环境执法队伍建设，磨练执法队伍，切实提高环境监察队伍规范执法、履职尽责的意识和能力。
（三）树立先进榜样，振奋队伍精神，提升凝聚力，提高士气，调动环境监察队伍加强环境执法的积极性。
（四）营造“比学赶帮超”的工作氛围，调动各地各级环境执法人员学习法律法规和研究执法技能的主动性。
（五）树立环境执法队伍新形象，提高社会和公众对环境执法工作的了解和支持程度。
二、大练兵内容
全州两级环保部门全面动员、全员参加，集中3个月时间，结合环境执法规范年活动和日常污染源随机抽查工作，大力开展违规建设项目清理、危险废物、重点区域环境问题和重点行业专项执法检查等工作，在规范开展排污单位现场监督检查、环境违法案件处理处罚、案件移交移送和环境监察稽查等各项执法工作的同时，抓实、抓细环境执法各个环节，确保每个案件办理质量，依法依规严肃查处各类环境违法行为。
一是深入贯彻落实新《环保法》及四个配套办法，加大对环境违法案件的查处力度，提高适用新《环保法》及四个配套办法查处案件能力，大力开展“双零”行动，严厉打击各类环境违法行为，集中查处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环境违法案件；
二是大力推进环境执法规范年活动，严格依法依规开展各项环境执法工作，通过完善工作制度和执法监督机制，不断推进执法规范化；
三是牢固树立执法为民、阳光执法的理念，维护群众环境权益和执法对象的合法权益；
四是注重提升执法人员工作能力，培养执法人员熟练掌握现场监察执法要点、熟悉环境执法程序和各类文书制作、规范运用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提高执法水平和工作效率，做到依法、严格、规范执法。
严禁将大练兵活动办成“运动式”执法、突击执法，严禁以大练兵为由，违法对企业实施处罚。
对大练兵期间各地执法工作的数量、质量和成效，州环保局将组织评审考核组对各县市（园区）环保部门活动情况进行评估，对表现突出的集体和个人进行通报表彰。本次大练兵的评估结果也将作为县市（园区）环保部门年度重点工作考核内容。

三、领导机构及工作职责
开展环境执法大练兵，是磨练执法队伍、提高依法规范执法的意识和能力、振奋队伍精神、提高队伍凝聚力的重要举措。环保厅要求各级环境保护部门要把大练兵作为2016年下半年环境执法工作的重要内容，并要求建立组织领导机制。为此，成立昌吉州环境执法大练兵活动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评审考核组、宣传报道组、现场督导组。
（1） 领导小组
组  长：郑  敏
副组长：王先锋、尤建文
成  员:  李  刚    州环境监察支队党支部书记
邵  明    州环境监测站站长
顾  涛    州环境污染监控中心主任
吴晓冬    州环保局法规科科长
刘  俊    州环保局宣教科科长
朱  璇    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环保局局长
徐  斌    昌吉市环保局局长
裴延河    玛纳斯县环保局局长
刘  艳    呼图壁县环保局局长
包海智    阜康市环保局局长
贾光华    吉木萨尔县环保局局长
吕国福    奇台县环保局局长
郭新泉    木垒县环保局局长
贾建伟    昌吉国家农业园区规划建设环保局局长
杨  洁    昌吉国家高新区环保局局长
[bookmark: OLE_LINK14]昌吉州环境执法大练兵活动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评审考核组、宣传报道组、现场督查组。
（二）办公室
主  任：李  刚
副主任：吴晓冬  
[bookmark: OLE_LINK5]联络员：马淑娟（18699422366）、朱亚（18699118117）、
陈琪（18809056786）
主要职责：
1.全面负责大练兵活动的组织协调；
2.负责制定大练兵实施方案，组织召开动员大会；
3.负责督促各县市（园区）环保部门制定大练兵实施方案、
开展动员部署；
4.负责向环保厅上报相关材料；
5.建立昌吉州联络员微信群，及时获取和通报活动进展情况；
6.定期组织召开大练兵活动进展情况的工作会议，对大练兵活动期间出现的各类问题进行研究；
7.组织召开昌吉州环境执法大练兵活动总结表彰大会。 
（三）评审考核组
组  长：吴晓冬
副组长：杨元春
成  员：赵兵、朱亚、许超俊，有关行业专家
联络员：陈琪（18809056786）
主要职责：
1.细化、分解大练兵先进集体评选细则和先进个人评分细则；
2.负责组织相关专家，对州本级、县市（园区）上报的先进个人及先进集体材料进行初审；
3.根据评审结果，拟定推荐自治区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名单。
4.研究决定昌吉州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推荐上报自治区环保厅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四）宣传报道组 
组  长：刘  俊
副组长：马淑娟
成  员：李园春、禹涛、朱亚
    联络员：陈璐（15022980092）
主要职责：
1.负责联络电视、广播、报纸、网络等新闻媒体，做好大练兵的宣传报道；
    2.对执法力度大、工作成效突出、公众满意度高的县市（园区），要组织专项宣传，创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3.加大典型案件曝光力度，进行深度报道，形成声势；
[bookmark: OLE_LINK13]    4.负责在州环保局门户网站和“昌吉环保”微信平台上开辟“环境执法大练兵”专栏；
    5.选取优秀稿件，编制《昌吉州环境执法大练兵活动简报》，每月10日、25日前向自治区环保厅门户网站、《新疆环保》、《中国环境报》“环境执法大练兵”专栏投稿；
    6.统计、审核州本级和县市（园区）环保部门在活动期间上报的活动信息；
    7.在州环保局门户网站及“昌吉环保”微信平台上及时公开州本级和县市（园区）提供的案件基本情况，并设置网络公开投票通道，发动媒体和公众评选较为满意的处理处罚和移送公安机关案件以及执法公众满意度指标。
（五）现场督查组
组  长：杨元春
副组长：赵  兵
成  员：张继明、赵志成、陈金钟、阿塔吾拉，工作人员根据实际情况调配
联络员：楚战军（18699429788）
主要职责：
    1．定期督查各县市（园区）开展大练兵活动进度，督促大练兵活动按期完成；
2.积极帮助和指导各县市（园区）寻找和发现案源，依法进行查处；
3.对各县市（园区）开展大练兵活动期间查处的案件进行现场指导，确保各县市（园区）保质保量完成大练兵方案的各项考核指标；
4.对督查中发现的好的做法、典型案例、先进个人及时进行
宣传报道。

四、时间安排
（一）动员部署阶段（9月初）。各县市（园区）要结合实际情况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动员部署情况、实施方案和联络员名单于2016年9月22日前报送至昌吉州环境执法大练兵活动办公室，办公室将建立联络员微信群，及时获取和通报活动开展情况。
（二）活动实施阶段（9-11月）。活动期间，各县市（园区）每月5日、20日分别报送1期环境执法大练兵活动简报，反映各县市（园区）在大练兵活动中办理的案件数量、典型案例、取得的成效、好的做法和存在的问题。
在州环保局门户网站和“昌吉环保”微信平台上将开辟“环境执法大练兵”专栏，州本级和各县市（园区）要积极向专栏投稿，宣传当地活动开展情况。州环保局将选取优秀稿件，向自治区环保厅门户网站、《新疆环保》和《中国环境报》“环境执法大练兵”专栏投稿。
（三）自评推选阶段（11月10日-20日）。各县市（园区）环保部门对大练兵活动开展情况进行自评，推选出2-5名先进个人候选名单。各县市（园区）环保局直接被列为县级先进集体候选名单。11月18日前将活动自评报告、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候选名单情况报告及相关材料报送州环保局评审考评组。
（四）总结表彰阶段（2016年12月-2017年2月）。我局将组织评审组对各县市（园区）工作开展情况进行初评，评选出5个县级环境执法大练兵先进集体、20位昌吉州环境执法大练兵先进个人，同时确定向自治区环保厅推荐全疆环境执法大练兵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候选名单。11月30日前，将全州环境执法大练兵总结报告、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候选名单情况报告及相关材料报送自治区环保厅。待环保厅总结表彰工作完成后，将对昌吉州环境执法大练兵先进集体、先进个人和获得自治区表彰的先进集体、先进个人进行表彰。
五、有关要求
（一）全面部署，及时行动。一要高度重视。开展环境执法大练兵，是磨练执法队伍、提高依法规范执法的意识和能力、振奋队伍精神、提高队伍凝聚力的重要举措。各县市（园区）环保部门要把大练兵作为全局性重点工作，发动所有在岗执法人员全员参与。全面营造“比学赶帮超”的工作氛围，要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具体工作方案，安排专项经费予以支持保障。二要深入开展。充分调动县市（园区）环保部门、环境执法监管人员学习基础知识、研究执法技能、提高个人素质和执法能力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三要加强协作。全州环保系统和环保部门内部各科室（单位）之间，要不断加强协作，强化信息沟通，提高宣传报道深度，积极寻找案源，加大执法联动力度，依法严厉查处各类环境违法犯罪行为。
（二）科学练兵，突出实效。各县市（园区）要将大练兵充分融合到污染源日常监管、“双零”行动及昌吉州环境执法规范年活动等专项检查、群众举报或媒体反映环境违法案件查处等当前执法工作中，通过依法、严格、规范执法，达到练兵目的。做到在日常执法中练兵，依据练兵实效进行评比，在总结评比中提高执法能力。

（三）挖掘典型，示范引领。各县市（园区）环保部门要认真开展自评工作，积极挖掘先进典型，发挥典型模范示范作用。被推荐的先进个人候选人由所在环保部门出具候选人廉洁执法的相关证明材料。昌吉州环保局将于2016年11月30日前向社会公布先进个人候选名单，并公布举报电话，接受监督。
（四）加强宣传，公众参与。各县市（园区）环保部门在活动期间要组织电视、广播、报纸、网络等新闻媒体做好大练兵的宣传报道；对执法力度大、工作成效突出、公众满意度高的地方，要组织专项宣传，创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加大典型案件曝光力度，进行深度报道，形成声势。州环保局将邀请相关专家、媒体和公众共同参与评价各地大练兵活动成果；在州环保局门户网站和“昌吉环保”微信平台上开设“环境执法大练兵”专栏，各县市（园区）要积极投稿，实时宣传当地活动进展和动态。州环保局将选取优秀稿件投送至自治区环保厅门户网站、《新疆环保》和中国环境报“环境执法大练兵”专栏。
同时，要鼓励公众和媒体参与到大练兵活动中来，积极举报或反映损害群众健康的环境违法案件。

